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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 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從事照明燈具系統之研發與生產，係一

家非公開發行公司及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。董事會設有五席董事，由

甲、乙、丙、丁及戊擔任，其中甲為董事長，五人同時具有股東身分。

A 公司於 4 月 15 日召開董事會（下稱系爭董事會），開會當天，僅有甲

一人親自出席，乙、丙二人均委託甲代理出席，會中決議增資發行新股

200 萬股，作為研發新型節能燈具之用，惟 A 公司章程並未規定董事得

委託代理人出席董事會。嗣後，於同年 6 月 20 日召開之股東會，則以普

通決議通過該議案，A 公司隨即辦理發行新股事宜。又，A 公司章程載

明「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8,000 萬元整，分為 800 萬股，每股面

額新臺幣 10 元，其中未發行股份，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」，在系爭董事

會及股東會前，A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00 萬股，而該次增資發行新

股數為 200 萬股，採不公開發行，除員工及原有股東認購 100 萬股外，

其餘 100 萬股則由特定人己、庚、辛及壬四人認購，在完成該次增資登

記後，A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共計 600 萬股。A 公司在該筆資金到位後，

積極投入研發，歷經 6 年時間推出新型節能燈具，深獲市場肯定。

惟在數年後，甲與其他董事對公司未來是否擴廠一事意見對立，甲以外

之董事乃結合其他股東，在新一屆董事改選上，選出乙、丙、丁、戊及

己為董事。甲對此心生不滿，為報復乙董事等人將其排除於經營團隊外，

主張系爭董事會所為增資發行新股之決議無效，有無理由？A 公司得主

張何種抗辯理由？又若股東壬起訴主張系爭董事會所為增資發行新股

之決議無效，法院是否應為不同之判斷？試詳述理由說明之。（5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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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，向 A 保險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投保人壽保險附加

傷害保險。某日甲開車載其家人乙、丙外出，途中遭違規闖紅燈之戊開

車撞及，乙當場死亡，甲受傷送醫，丙幸無大礙。嗣經事故判斷確認，

甲起步過早與有過失，過失比例為 20%，戊之過失比例為 80%。甲車毀

損嚴重，經認定無法修復。嗣經查明事故時甲車價值為 60 萬元，甲向 B

保險公司（下稱 B 公司）所投保之車體險，保險金額為 30 萬元；戊除

向 C 保險公司（下稱 C 公司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外，並無其他保險。

試具明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
就甲車之毀損，B 公司給付 30 萬元後，甲向戊請求損害賠償，B 公司

亦向戊行使代位權，各得請求若干？（15 分）

甲此次受傷，自 A 公司獲得住院日額給付保險金 10 萬元之理賠，試

問 A 公司得否向戊或 C 公司主張保險代位？（10 分）

三、公司資產總值達數百億元之 A 上市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共有 7 名董事，

其中獨立董事 3 席，分別由甲、乙、丙擔任，由丙擔任審計委員會之召

集人，另 4 席為普通董事，分別由丁、戊、己、庚擔任，丁為董事長。

A 公司因應業務發展，欲購買位於高雄市之辦公大樓作為公司的南臺灣

總部。得知此事後，甲即表達出售其擁有之一棟價值達新臺幣十餘億元

之辦公大樓予 A 公司之意願。A 公司正研商是否與甲進行交易。

請問此一交易之作成，須否應經過 A 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的同意？

若乙於審計委員會反對該交易，審計委員會是否能合法通過該交易之

決議？又若 A 公司擬與甲簽訂該辦公大樓之買賣契約，應由何人代表 A

公司？（25 分）


